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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讯员 余思娟）10月29日清晨5
时30分许，合安高速桐城市境内一
辆大货车与一辆半挂车追尾，导致
货车车内两人受伤被困，情况十分
危急。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救援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事故现场，货车车头因碰撞严
重变形，驾驶室玻璃散落一地，两人
被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无法动弹，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
对货车驾驶室车门进行扩张，然后
打开驾驶室车门救出男子。紧接
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另一边使用撑
顶设备打开车门，将女子从驾驶室
救出。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
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货车追尾两人被困

消防紧急救援

本报讯（通讯员 殷洪锋 曹
丁）“喂，岳西法院执行110吗，被执
行人桂某现在……”10 月 25 日上
午，岳西法院执行干警接到举报电
话后火速出警，15 分钟后，将被执
行人桂某成功拘传到庭。

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被执行人桂某逾期未自动履行义
务，申请人张某多次催要均遭桂某
推脱，无奈之下，张某遂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经查控，桂某名下
无相关财产可供执行。一开始，桂
某还能联系，表示自己在外地务工，
回来后肯定会偿还。但过了几天，
桂某开始逃避执行，不接电话、不回
信息，和执行干警玩起“藏猫猫”，致
使案件陷入困局。

机缘巧合，申请人张某打听到
被执行人桂某的下落，于是电话联
系执行法官。根据举报线索，执行
干警终于在县城开发区某农户楼内
成功找到桂某，并拘传至庭。

执行法官详细向其讲述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义务可
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迫于执行压
力，被执行人当庭支付执行款 2 万
元，该案成功执结。

岳西法院牢牢把握司法为民主
线，开通“执行 110”24 小时值班举
报电话征集执行线索，让人民群众
真正参与到执行办案中来，让“老
赖”无处可藏。确保生效法律文书
不沦为“空头支票”，把公平正义落
到实处，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逃避执行拒不还款

“执行110”半小时执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石波）不久前，太湖县
人民法院弥陀法庭受理了一件婚约
财产纠纷，双方因结婚不成，原告程
某一纸诉状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
胡某退还彩礼。

原来，2021年下半年，原、被告
经人介绍认识。在相处一段时间
后，于 2022 年上半年举行订婚仪
式，原告程某按照农村习俗给付被
告胡某彩礼（包括手饰等）10 余万

元。后两人在相处过程中，经常因
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导致双方感
情不和，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为此，原告程某多次与被告胡
某商讨退还彩礼事宜，但双方一直
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故起诉到法院。

10 月 31 日，案件开庭前，承办
法官查看了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
料，认为原、被告相处时间较短，消
费支出大多是通过手机支付或转账
完成，双方对大额款项也没有争议，

事实比较清楚。为妥善处理该起纠
纷，承办法官决定组织庭前调解，双
方均表示同意。

在调解的过程中，承办法官通
过核算转账明细，帮当事人算清了

“经济账”。随后，法官劝导两人认
识一场，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有走到
一起，希望两人冷静对待，互相让一
点，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算

“感情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
双方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

订婚未结婚 一纸诉状要彩礼
法官算“经济账”也算“感情账”庭前调解促成和解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江静） 10 月 25 日，
怀宁法院行政庭在立案审查过程中
成功化解一起因申请农村宅基地引
发的行政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2021年3月起，郑某某因符合
宅基地申请条件，多次向当地政府
提出申请，后通过网络问政平台进
行询问，被告知其申请建设农村宅
基地位置地类为林地，属于限制建
设区，无法批准建房。郑某某认为
其本人系分户独立，符合农村宅基
地申请条件，而当地政府却不发放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
地批准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该案立案审查阶段，行政
庭通过审查发现，本案行政争议
是关于林地是否可以变更为农村
宅基地的理解。如果该村民组没
有适合建房住宅的土地，而林地
能够变更为宅基地，那么该案就
有协调的可能。为此，该庭联系
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共同前往当地
人民政府进行协调。

协调过程中，了解到办理农
村宅基地审批程序较为复杂，需
当事人按程序逐级逐层申请至县
林业局办理。对于其申请建设农
村宅基地位置地类为林地的问
题，县检察院经与县林业局沟通
获知，如果符合申请条件，确实
没有其他适合建设住宅用地的情

况下，且申请材料齐全，是可以
办理林地变更的。

通过法院释法明理和县检察院
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以及属地政
府的大力配合，在详细告知郑某某
申请办理流程后，郑某某表示撤回
本案的起诉材料，行政争议得以实
质性化解。

该起案件是怀宁法院大力推行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以来，以府
院联动的方式成功化解行政争议的
典型案例之一。今后，怀宁法院将
进一步加强府院联动，促进行政与
司法良性互动，推动行政争议源头
预防化解，持续提升依法行政和公
正司法水平，不断促进法治政府和
法治社会建设。

林地能否变更为农村宅基地？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可办理变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国
庆 通讯员 徐玲玲）10 月 23 日，
桐城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成功
调解一起未投保交强险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
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原、被告系同村居民，1月7日，

原告在乘坐被告三轮车的途中，因
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由于被告车
辆未投任何保险，双方就赔偿事宜
多次沟通未果，原告遂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之初，当事人分歧意
见较大，情绪对立。从诉前调解开
始到诉讼阶段，承办法官先后主持
五次调解，双方的态度由争锋相对

到相互协商，矛盾渐渐消融，承办
法官向被告讲明未购买交强险的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车主应承担赔
偿责任的法律规定，引导被告积极
履行赔偿责任，同时指明本案原、
被告系同村村民且被告收入不高
的事实，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本案圆满解决。

未购保险出车祸 调解五次矛盾消融

10月 27日，位于望江县高
士镇的一农业公司的铁皮石斛种
植基地内，工人在管护铁皮石斛。

近年来，该镇积极推进生态
农业产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
的模式，种植铁皮石斛150余亩，
年产值超320万元，带动周边60
多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
8000元以上，有效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黄佩佩 摄


